
2024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

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

2025年9月11日在额敏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上
额敏县审计局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2024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情况，请予审议，并请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额敏县委、县政府及中共额敏县委审计委员会安排部署，额敏县审计局依法对2024年度额敏县本级预算执行、决算草案及其他财政收支等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中牢牢把握审计职责定位和使命任务,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立足经济监督主责主业,充分发挥了审计“查病、治已病、防未病”的职能作用。

审计结果表明,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额敏县财政部门围绕额敏县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积极落实财政政策,加强预算管理,以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集中财力保障各项重点支出，有力促进了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一、上年审计中查出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

(一)财政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2023年度县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决算草案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共发现3个问题,已完成超规模列示财政暂付性款项、未按规定用途动支预备费2个问题的整改，剩余县直代管资金账户垫付预算单位款项问题由财政部门根据整改计划逐步化解，目前已完成当年整改任务。

(二)部门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2023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审计共发现10个方面11个问题,均已完成整改。
二、2024年本级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

本级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编制情况审计

2024年财政总决算数据：县本级收入总计40591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2927万元，较上年增收5492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21339万元；上年结余33225万元；调入资金41567万元；债务转贷收入42213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4645万元；支出总计362666万元，年终结余43250万元。政府性基金总收入149476万元,政府性基金总支出113824万元,调出资金 26323万元,债务还本支出3400万元，年终结余5929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467万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5万元，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445万元，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资金17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43312万元，支出37028万元，本年收支结余6284万元，年末滚存结余21066万元。

审计共发现4个方面4个问题:一是预算收入编制不精准，预算支出执行率低；二是对部门单位绩效评价工作监督检查不力；三是政府采购监督管理不到位，部分支出事项未履行政府采购手续；四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不严格，未及时督促各预算部门及时对已超过使用年限且无法满足工作需要的国有资产进行产权核销。

本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2024年部门预算执行根据年度项目计划选取1家预算单位额敏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实施现场审计，共发现3个方面6个问题：一是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置不全面；二是个别项目未履行政府采购手续，涉及金额0.35万元；三是财务审核把关不严，部分发票审核人或经办人未签字，财务支出附件不全；四是未收取个人工会会费；五是固定资产管理不规范，涉及金额63.87万元；六是无票据报销，涉及金额0.024万元。

三、其他审计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根据2024年度项目计划对额敏县玛热勒苏镇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共发现财务管理3个方面8个问题。主要问题:

一是财政财务收支管理混乱。支出无审批；后补发票或后补采购手续；无原始凭证或原始凭证不合规；差旅费报销不规范；会计核算不及时。二是固定资产管理不规范。资产未及时入账；入账资产盘亏。三是更换财务人员未办理交接手续。
四、审计建议

（一）加强预算编报管理。从严开展预算编制和审核，提升预算执行率，统筹安排各项支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财政资金使用精准、安全、高效。

（二）强化单位财务和资产管理。严格执行财经法规，规范账务处理，健全财务报销及审批制度；落实政府采购程序，保障采购全流程合法合规；强化单位固定资产的管理，定期或不定期开展盘点，严防国有资产流失、损失浪费。
（三）提升审计整改积极性。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切实增强审计整改的自觉性、主动性，坚持标本兼治，完善整改长效机制，扎实做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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